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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大

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

楼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１２

名，亲自参加会议的董事

１１

名， 分别是何国纯、刘先福、王强、饶东平、王权、季

晓泉、孟杰董事和张忠国、陈潮、董威、邓远志独立董事，梁君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

面授权王强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

６

名监事和

３

名非董事高管人员及其他领导成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由何国纯董事长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两个议案并作出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加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着力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经审议，董事会拟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五洲地产公司”）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投集团”）及广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共同出资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公司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登记注册，名称以登记注册为准。 拟定营运资本：港币

６０００

万

元（约折合人民币

４８００

万元），由实业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及交投集团自有资金缴付，其中：实业公司出资

３６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６０％

；交投集团出资

１２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２０％

；五洲地产公司出资

１２００

万港币（折合人民币

约

９６０

万元），持股

２０％

。 公司拟定经营范围：主要为进出口物流贸易、境外产品及技术引进与交流、产品境

外市场的销售和境外投资服务等。 董事会拟同意授予公司经营班子对本投资事项的具体投资决策权，包

括但不限于对拟注公司出资协议的拟定及相关文件的签署和具体组建事宜。

交投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业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子公司，本次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强（同时在实业公司任董事、总经理）、梁君回避表决。对议案的表决结果

为：赞成

１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同时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广西

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暨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公司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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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暨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全资子公司参股投资设立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交易风险

●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交易共

５

次，累计发生金额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与广西交通实业公司无进行交易。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无与其他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加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着力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地产公司”）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

团”）及广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共同出资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拟定营运资本：港

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４

，

８００

万元），由实业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及交投集团自有资金缴付，其中：实

业公司出资

３

，

６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６０％

；交投集团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２０％

；五洲地产公司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港

币（折合人民币约

９６０

万元），持股

２０％

。

由于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实业公司为交投集团的子公司（同时公司副董事长王强在实业公司

任董事、总经理），本次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交易已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

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与广西交通实业公司无进行交易。 过去

１２

个月公司

无与其他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１

、对截至本次公告日交投集团与公司关系说明如下：

（

１

）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１

，

４３２

，

８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３４．９５％

。

（

２

）交投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包括：

１

）公司股份

２００９

年无偿划转交投集团时，原控股股东与公司的债权债务等一并由交投集团负责，形

成公司对交投集团的长期应付款，截至本次公告日，余额为

１９１

，

２１８

，

６４１．３７

元；

２

）交投集团向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截至本次公告日，余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截至本次

公告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应向交投集团支付的利息为

２１６

，

６６６．６７

元。

３

）公司副董事长王强在交投集团任董事长助理、公司董事梁君在交投集团任财务部经理。 公司监事

会副主席张丽桂在交投集团任监事会工作部主任、审计部经理，公司监事黎宇在交投集团任监事会工作

部业务副经理。

２

、对截至本次公告日实业公司与公司关系说明如下：

１

）实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交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２

）公司董事王强在实业公司任董事、总经理。公司监事会副主席张丽桂在实业公司任监事会主席，公

司监事黎宇在实业公司任监事。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实业公司

名称： 广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广西南宁

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南宁

法定代表人： 卓越

注册资本：

４９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大宗物资贸易

主要股东：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实业公司主要从事大宗物资贸易活动， 公司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新奥集团、中远集团、南方建

材等多家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极大提升了竞争力。 加快建设物流园区，构建加

油、加气、充电站点网络，建设商业超市，汽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设备大型交易市场及大宗商品电子交

易平台；全力推进沥青生产加工、原油储备、成品油储运及销售、天然气储备销售及热电联供发电；加快建

设配套的港口码头、临港工业园和油气。 近

３

年公司经营业绩保持高速增长。

截至本次公告日，实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２

、交投集团

名称：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广西南宁

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南宁

法定代表人： 余昌文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交通及相关产业

主要股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交投集团主营方向是交通及相关产业，近

３

年来建成通车数条广西区内高速公路，基本覆盖大部分的

区市地区，并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确保有关项目如期通车；加强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降低全寿

命管养成本；严厉打击偷逃通行费的行为，确保了通行费收入；通过收购兼并、新建方式整合区内加油站，

加大成品油、天然气的销售力度；依托自身优势，整合当地物流资源，大力发展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仓储

中心，加快建设港口及港口物流园区、物流加工园区及海外港口物流基地。

截至本次公告日，交投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对外投资（新设公司）

（二）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在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登记注册，名称以登记注册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拟定运营资本：港币

６０００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４８００

万元）。由实业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及交投集团自有

资金缴付；其中：实业公司出资

３６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６０％

；交投集团出资

１２００

万港币，持股

２０％

；五洲地产公司

出资

１２００

万港币（折合人民币约

９６０

万元），持股

２０％

。

拟定经营范围：主要为进出口物流贸易、境外产品及技术引进与交流、产品境外市场的销售和境外投

资服务等。

经营宗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拓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详见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交易协议或合同

相关协议未签署，如签署，公司将补充披露。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１

、打造优势境外贸易融资平台，降低财务和融资成本，提高收益

（

１

）融资成本的优势：由于香港市场资金流动自由，其融资渠道广，从而利用香港公司可以获取融资

成本更低的贸易融资；目前我公司的贸易平台公司主要采用开立国际信用证、电汇的结算方式，在此基础

上通过作海外代付等贸易融资渠道来支付境外货款。若成立香港公司，国外银行可选择范围比较广，资金

利息相对于国内比较低，融资期限选择性比较灵活。 另外，还可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及估算汇率走向，选择

三个月，六个月或更灵活融资期限，从而达到降低财务成本、提升利润的作用。

（

２

）汇率优势：在境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境外购汇的价格低于境内购汇价格，通过境内外两个融

资平台的联动，可充分享受国内国外两个资本市场所带来的优势，以应对汇率波动对进口业务的冲击。

（

３

）税务优势：在香港成立公司的税务成本低，香港税种少、税率低，一般商品不征收进出口关税，注

册、管理、运作便利。

（

４

）交易收益：通过香港融资平台的搭建，公司可充分利用海外市场的资金优势，将贸易融资、外汇套

期保值、即期结售汇交易均放在海外分行办理，从而提高整个交易的收益。

（

５

）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放，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免去结售汇手续

和汇兑成本，节省为覆盖外汇资产敞口所承担的衍生交易费用。

２

、有利于收购及整合境内、外资源，拓展业务范围，实现多元化发展

成立香港公司可以直接利用优势整合境内境外的资源，拓宽采购渠道，减少物流贸易环节，降低国际

贸易风险。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交易和结算收益，能为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整合境外

优势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搭建关键平台，同时也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现实需求，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

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拟同意全资子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出

资

１

，

２００

万港币（折合人民币约

９６０

万元）与交投集团及实业公司共同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

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分别是何国纯、刘先福、王强、饶东平、王权、季晓泉、孟杰

董事和张忠国、陈潮、董威、邓远志独立董事，梁君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王强

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王强、梁君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赞成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４

名独立董事对议案均投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１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以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广

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董

事会提供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有关资料，认

为：

（

１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加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着力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公司全资子公

司五洲地产公司与交投集团及实业公司共同出资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能有效降低

融资成本，提高交易和结算收益，能为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整合境外优势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搭建关键

平台，同时也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现实需求，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３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管理办法的规定，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人共同投资需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由于公司关联交易累计

１２

个月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２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广西五

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我们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

注册成立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提交了相关文件材料，我们认为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加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着力实现公司的

跨越式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五洲地产公司与交投集团及实业公司共同出资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在香

港注册成立公司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交易和结算收益，能为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整合境外优势资

源、发展外向型经济搭建关键平台，同时也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现实需求，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

２

）由于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实业公司为交投集团的子公司（同时公司董事王强在实业公司任

董事、总经理），本次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五洲地产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强、

梁君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作为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

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材料，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

１

、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该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２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交通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子公司，本次与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需在议案审议时回避

表决。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符合公司利益。

４

、通过对公司所提交材料的审阅及对有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建议董事会审议时，公司非关联董事投

赞成票。此外，鉴于子公司投资参股成立公司要办理相关事宜，建议董事会授予公司经营班子具体投资决

策权，包括但不限于出资协议的拟定及相关文件的签署和具体组建事宜。 公司经营班子应注意完善法人

治理、防范投资和运作风险。

本意见同时送公司监事会。

（四）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及投资行为生效必须的审批程序

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公司累计一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５％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需要经过国资、商务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

１２

个月公司与交投集团的关联交易无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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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点开始

●

出席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

楼

公司第二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根据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点开始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点开始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三）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

楼

公司第二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

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议案 否

议案主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暨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将提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三、出席大会股权登记日及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

４

、其他人员。

四、参加会议登记事宜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点至

１１

点

３０

分，下午

１５

点至

１７

点

３０

分。

（二）登记地点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６

楼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办法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证件资料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

２

、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有效身份证

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持股凭证；

３

、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持股凭

证；

４

、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代理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持股凭证。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持以上证件资料原件 （法人股股东营业执照可以复印件加盖公章）直

接到公司办理出席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请在参会时将上述证件原件交会务人员并经律师确认。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但应持上述证件资料原

件经律师确认参会资格后出席股东大会。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２８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６

楼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林明、侠宇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５５１８３８３

、

５５２０２３５

传真号码：

０７７１－５５２０２３５

、

５５１８１１１

（二）本次会议会期不超过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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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按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在香港注册成立公司的议案

（说明：如非全权委托，请在表决意见中的“赞成”或“反对”或“弃权”空

格内填上“

√

”，涂改、多选或不选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名称及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

楼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６

人，实

到

６

人，分别是高力生、张丽桂、黎宇、胡煜、刘敏赞、郭仕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根据会议的安排，公司刘先福董事列席了会议并向监事会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说明。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高力生主席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履职情况的议案并作出决议。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均能按要求出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其中刘先福董事委托出席

董事会会议

５

次，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经查证均因其他公务。 鉴于刘先福董事所在单

位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有着严格、规范的审议程序和

要求，在履行内部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其本人每次均详细认真阅读相关会议材料，根据议案内容，要求公

司提供详细资料、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说明，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表其本人出席

会议，并根据其本人对每一议案的明确指示行使表决权和发表意见。 能确保对公司待决策事项做出审慎

周全的判断和决策。

２０１２

年度刘先福董事不存在未能勤勉尽责的情况。

公司董事应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安排，做好公务工作计划，积极履行对公司的勤勉义

务，尽量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并做出决策，以更好履行董事职责。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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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８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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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

９

点开始

２

、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１１５－１

号现代国际大厦

２８

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３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何国纯董事长主

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类别 人数

持有

（

代表

）

股份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比例

（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３ ４５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５４．３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４ ７９５

，

８７４ ０．１０

合计

１７ ４５３

，

５３４

，

８７４ ５４．３９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以及公司非董事高管人员的列席情况：

（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１１

人，梁君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特此请假；

（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６

人；

（

３

）公司王权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４

）公司王勇副总经理，张天灵财务总监，韦韬工会主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８

个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是否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４５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是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795,874 444,146 303,828 47,900 55.81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453,534,874 453,183,146 303,828 47,900 99.92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份

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

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份

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份

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６

、审议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较好地完成了审计工作。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拟继续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经与国富浩华会

计师事务所协商，

２０１３

年整合审计收费维持

２０１２

年度标准

６４

万元不变。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

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７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土地和在建工程房产抵押融资的议案

经审议， 同意控股子公司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广西凭祥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

－

东盟

自由贸易区凭祥物流园位于凭祥市凭祥镇南山村板那屯北面两地块（面积

４４４８０．７

平方米和面积

１２３２７３．９

平方米）约

２５０

亩土地以及土地上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包括拆掏箱库及包装加工厂房、报关报检大楼）作抵

押，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申请取得信托授信额度

１．５

亿元，并籍此申请一年期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贷

款

１

亿元，年费用率为

８．５％

。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

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资金的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尽可能地减少财务费用，创造更多的效益，实现股东财

富最大化。 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逐步投入的

方式开展理财工作，资金投入为年收益率不低于

５％

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及通过银行委托贷款，资金额度

不超过

７

亿元人民币，投资期限到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同意授予公司经营班子对坛百公司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决策权。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

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２２，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５３．０９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６１，５４６ ３０３，８２８ ６９，５００ ９９．９２

（二）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

净利润

２１５

，

３８５

，

９０６．６３

元，计提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１

，

５３８

，

５９０．６６

元，加上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年初余额

９６５

，

１５６

，

８０４．８９

元，扣除已支付的

２０１１

年度普通股股利

３６

，

１３１

，

３９９．７３

元，及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５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共计

１３８

，

９６６

，

９２２．００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年末余额为

９８３

，

９０５

，

７９９．１３

元。

经审议，同意公司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３３

，

８０１

，

５３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

（含税），共计分配

２５

，

０１４

，

０４５．９６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９５８

，

８９１

，

７５３．１７

元结转以后年度。

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有

（

代表

）

股

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是否

（

股

） （

股

） （

股

） （％）

通过

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是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７９５，８７４ ４４０，７４６ ３３３，５２８ ２１，６００ ５５．３８

总的投票表决结果

４５３，５３４，８７４ ４５３，１７９，７４６ ３３３，５２８ ２１，６００ ９９．９２

对本议案分区段的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赞成股数

（

股

）

占该区段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反对股数

（

股

）

占该区段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弃权股数

（

股

）

占该区段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

持股

１％

以下

４４０，７４６ ５５．３８ ３３３，５２８ ４１．９１ ２１，６００ ２．７１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４５２，７３９，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９６，７４９ ５８．２ ４７，９００ ２８．８１ ２１，６００ １２．９９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３４３，９９７ ５４．６４ ２８５，６２８ ４５．３６ － ０

（三）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岳秋莎、韩伟华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载有公司与会董事和记录员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岳秋莎、韩伟华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

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

董事

１４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１４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１

、 选举侯为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选举张建恒先生、谢伟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的议案》

１

、选举侯为贵先生、张建恒先生、谢伟良先生、王占臣先生、张俊超先生、董联波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史立荣先生、殷一民先生、何士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１

、选举谈振辉先生、侯为贵先生、谢伟良先生、王占臣先生、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石

义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曲晓辉女士、侯为贵先生、张俊超先生、董联波先生、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

振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魏炜先生、侯为贵先生、张建恒先生、曲晓辉女士、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续聘史立荣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续聘何士友先生、韦在胜先生、田文果先生、邱未召先生、樊庆峰先生为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并续聘韦在胜先生兼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续聘陈杰女士、赵先明先生、庞胜清先生、曾学忠先生、徐慧俊先生、叶卫民先生、朱

进云先生、张任军先生、陈健洲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并聘任程立新先

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 根据董事长侯为贵先生的提名， 续聘冯健雄先生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止。 上述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附件：公司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史立荣，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史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

电与信息技术专业并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通信与电子工程专业并获硕

士学位，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 史先生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３

年担任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工

程师并任生产部部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担任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负责本公司整体市场工作；

２００７

年起负责本公司全球销售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起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裁。 史先生具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

经验及超过

２２

年的管理经验。 史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１０

，

５１１

股，史先生兼任深圳市中兴

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是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的股东单位。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士友，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手机业务工作。

何先生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电磁场与微波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具备高级工程

师职称。 何先生

１９９３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历任南京研究所主任工程师、

上海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１９９８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曾分管研发和营销职能

部门等领域；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第二营销事业部、 手机事业

部；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何先生具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０

年

的管理经验。 何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４

，

９４０

股，何先生兼任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

公司监事， 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是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股东单

位。 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韦在胜，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负责本公司财务及集团

投资管理工作。 韦先生于

２００４

年获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韦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加入深

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曾任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总经理助理等职，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曾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１９９９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

行副总裁后一直分管本公司财务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被财政部聘为中国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委

员、

ＸＢＲＬ

中国地区组织指导委员会委员。 现兼任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中

兴通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韦先生拥有多年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４

年的管理经

验。 韦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３７

，

４２１

股，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文果，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销售

工作。 田先生于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磁测量及仪表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于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田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曾任本公司重庆办事处经理、 西南区域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兼第二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起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后

曾先后分管本公司市场与运营体系、市场体系、产品市场体系、物流体系的工作。 田先生拥

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５

年的管理经验。 田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７３

，

１６９

股，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邱未召，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自

１９９８

年起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起一直

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现分管本公司物流及行政工作。 邱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７

年负责本公司

物流体系工作，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负责人事行政体系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起分管本公司物流及行

政工作。 邱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４

年的管理经验。 邱先生现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４４６

，

６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樊庆峰，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一直担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樊先生于

１９９２

年

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于

２００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樊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本公司办事处项目经理、办事处经理、区域副总经理、事业部副总经理以及本公

司高级副总裁。 樊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５

年的管理经验。 樊先生现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５６２

，

５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杰，女，

１９５８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２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有线产

品经营部产品研发和经营管理工作。 陈女士于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现为南京邮电

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双硕士学位。

陈女士具备高级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２

年陈女士在深圳市中兴半导体

有限公司担任开发部主任；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在美国

ＡＴ＆Ｔ

公司贝尔实验室担任高级研究员

和研究部主任；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初担任本公司美国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

级副总裁后曾兼任网络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起先后任职市场体系有线及业务产品经营部

总经理、产品研发体系有线经营部总经理、有线产品经营部总经理，长期负责中兴通讯有线

产品在全球的研发和销售。 陈女士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的国内

外电信行业管理经验。 陈女士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９４

，

５８３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先明，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无线

经营部工作。 赵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得工学博士

学位。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工程教研室副主任；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从事

ＣＤＭＡ

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先后担任研发组长、项目经理、产品总经理

等职，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分管

ＣＤＭＡ

事业部。

２００７

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并

分管无线经营部工作。 赵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１

年的管理经验。 赵先

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２３

，

９０５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庞胜清，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５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方案经

营部工作。 庞先生是一位工程师，于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获得工学博

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庞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本公司从事

ＣＤＭＡ

核心技术研究及硬件系统的研发工作，

２００１

年

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本公司

ＣＤＭＡ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本公司销售体系第一

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起担任本公司方案经营部总经理。 庞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

业经验及超过

１４

年的管理经验。 庞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１

，

４０２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学忠，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６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第三营销

事业部工作。 曾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

年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毕业。 曾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历任本公司高级项目经理、区域总经理助理、贵阳办事处经理、昆明办事处经理、

第二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及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并

一直分管本公司第三营销事业部。 曾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３

年的管理

经验。 曾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６７

，

６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慧俊，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４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工程

服务工作。 徐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徐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历任本公司本部事业部项目经理、 北京研究所所长等

职。

２００４

年起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分管本公司本部事业部，

２００７

年起继续担任本公司高

级副总裁，负责公司工程服务工作。 徐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４

年的管

理经验。 徐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６０

，

９４５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卫民，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１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兼任手机产品经

营部第一副总经理，并主管本公司采购工作。 叶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

科学工程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并于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法国雷恩

－

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获得法国雷恩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ＤＢＡ

）。 叶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曾参与数字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系统的研发、工程工作，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历任本公司中心实验室主任、移动事业部质量部、用服部部长及第三营销事业部副总经

理等职。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后曾分管本公司移动事业部、第五营销事

业部、手机物流团队及采购招标团队工作。 叶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２０

年的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 叶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１６

，

３３１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进云，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云计

算及

ＩＴ

产品经营部。 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得工

程硕士学位。 朱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从事

ＣＤＭＡ

产品的研发和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

ＣＤＭＡ

硬件开发部长、

ＣＤＭＡ

事业部多个产品项目总经理、

ＷＣＤＭＡ

产品项

目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朱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四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起，担

任本公司云计算及

ＩＴ

产品经营部总经理。 朱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３

年

的管理经验。 朱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８２

，

４６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任军，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一直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现负责本公司第一

营销事业部工作。张先生于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自动控制专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张先

生于

１９９２

年加入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历任本公司第一营销事

业部副总经理、第四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销售体系

ＭＴＯ

部部长、销售体系

ＰＭＯ

部主任、第

二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张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３

年的管理经验。 张先

生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健洲，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现任高级副总裁，负责本公司流程及人力资源工作。陈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信号与信息系统专业，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陈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本

公司从事研发及技术支持工作，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担任中兴通讯学院院长，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曾担任本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担

任总裁助理，负责本公司架构及流程工作，

２０１２

年起负责本公司流程及人力资源工作。 陈先

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６

年的管理经验。 陈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０

，

０２８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程立新，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于

２０１０

年加入本公司并担任本公司第四营销事业部副总理兼

北美地区总经理及

ＺＴＥ ＵＳＡ

，

Ｉｎｃ．

（简称“中兴美国”）首席执行官，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至今担任

本公司第四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程先生于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无线

电电子工程学专业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于

１９９７

年美国国际大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ＭＢＡ

毕业。程先生于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在南京熊猫电子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及项目经

理；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先后担任项目经理、生产技术经理、供

应部副总经理、销售部总经理、副总裁（销售及供应）；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美国爱立信无线通

信有限公司担任销售总监；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美国爱捷特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裁兼首席

销售官；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美国亚美联公司担任总裁。 程先生拥有超过

２０

年的电信行业从业

经验及跨国企业中高层管理经验。 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０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冯健雄，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 冯先生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国

际金融专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于

２０１２

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冯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加入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起担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并历任本公司投资部部长、证券财务部部长、证券及投资者关系部部长等职。 冯

先生拥有多年的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及超过

１３

年的管理经验。 冯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７５

，

０００

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 第

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谈振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曲晓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魏炜先生为公司第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

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表决监

事

５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谢大雄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中联债”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５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０８

中联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

一交易日，“

０８

中联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３．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高于回售价格。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根据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简称“

０８

中联债”）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５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０８

中联债”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联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２

４

、债券期限：

８

年，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５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

５

、起息日：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６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每年的

４

月

２１

日为上一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

延）。

７

、票面金额：

１００

元

８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

６．５０％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９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１０

、信用级别：

２０１２

年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

０８

中联债”进行跟踪评级，维持“

０８

中联债”的信用

等级为

ＡＡ＋

１１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

０８

中联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

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不回售，同

意继续持有“

０８

中联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６．５０％

。每手“

０８

中联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６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２．０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８．５０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８

中联债”回

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

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

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８

中联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统一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统一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含）填写附件表格并签章后与身

份证明一并传真至公司联系地址。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３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联系人：申柯

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８７８８４３２

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６５１１５７

（二）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车军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三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

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

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湖南省国资委”）《关于增持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有关情况的函》， 湖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增持目的与计划：湖南省国资委作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通过增持公司股份，表达对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３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４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湖南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股份

５

，

９３４

，

８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７％

。 本次增持前，湖南省国资委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４７

，

３７９

，

９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１９％

；增持后，湖南省国资委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５３

，

３１４

，

８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２６％

。

５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６

、本次增持股份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７

、湖南省国资委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湖南省国资委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三日


